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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的

一项可操作性对策建议

川川⋯川川川¨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路 遇tltl 4ltl Fit!tlt Xf|tl

一、两个理论前提

就公民个人来讲，按政策和规定生育是

生育者的义务，违背政策和规定生育不是生

育者的权利，生育者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和规

定，应在多方面受到制裁；就各部门、各行

业来讲，由于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因此，计划生育也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一项

基本任务，各部门、各行业有责任与计划生

育部门紧密配合，共同搞好计划生育工作。

二、问题与原因分析

1．生育形势

虽然，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很大成

绩，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2．3l，人口自然

增长率降到14．33‰。但是，早婚早育，超

政策超计划生育问题仍很严重。

2．制约计划生育进一步开展的原因

(1)国家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育意

愿有明显差距

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比，具

有明显的超前性。生育政策要求：提倡一

胎，限制两胎，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准生第三

胎。然而，许多调查都表明，农民多数家庭

要求生2，～3孩，而且必须有一男孩。农民的

这种生育意愿是目前的农村经济、社会条件

决定的，农民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所考

虑的是将来的养老保障，劳动力的更替，家

庭的经济收入，家庭的代际延续以及社会地

位和安全需求等问题。这就形成了国家的宏

观需求与农民的微观意愿相矛盾的状况。在

这种人n控制的宏观与微观利益相冲突的格

局下，在两者利益没有在全社会有效地得到

婚凋的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3强化，其反

弹力也就越大，结果是各种类型的超生、抢

生、逃生大请出现。这种状况在经济社会发

腱水平低的地区表现最明显，从i斫反映出了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人口控制程度有相当大

的制约f7-：J!j。这是农村特别是后进农村地区

计划生育难的基本原因。

(2)计划生育政策缺乏其他领域的政

策与之配套，在其实施过程中也缺乏其他系

统的有力配合，没有形成良好的计划生育大

环境，是计划生育碓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多经济社会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不相

协调，甚至冲突。例如，目前农村集体所有

的责任田、口粮地等土地使用权实行按人口

分配，多生一个孩子就多得一份地，男孩成

年就划给宅基地，多生子女，生男孩就可给

家庭带来利益，这就刺激了农民多生孩子和

生男孩的愿望。目前国家财政补贴的某些生

活必须品的计划供应，以及物价补贴等，大

都按人口供应，孩子多的家庭受国家补贴

多，受益多。这些规定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

着多育。再如，缺少社会养老保障系统，有

些农村五保老人生活艰难，这就不能不使农

民产生不生男孩不罢休的思想。另外，婚姻

管理不力，造成早婚早育严重，农村有的十

几岁的女孩子就结婚生育，形成孩子生孩子

的状况，致使农村的晚婚晚育成为一句空

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计划生育系

统的工作非常努力，成绩也很显著，但由于

多数农民的生育意愿仍停留在“非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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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而计划生育的经济社会环境又没有

得到有效的综合治理，这就给计划生育的深

入发展带来困难a

兰、对策建议

面对计划生育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什么

对策?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系统抓

紧做工作，二是全社会对计划生育进行综合

治理。关于前者，多年来已积累了丰富而系

统的经验，过些经验的基本点是：1)不断

提高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蓖大战略意义的认

识；2)推行人口目标责任制，党政主’要领

导亲自抓j 3)依法对计划生育进行管理；

4)加强计划生育的基层基础工作；5)分类

指导，抓好后进转化和先进上水平的工作。

这些经验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仍必须作

为今后搞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对策认真执

行。但是，仅靠计划生育工作部门努力工

作，其它各部门只进行简单协作，不能适应

计划生育进一步开展的需要，必须动员全社

会的力量，下功夫治理计划生育的经济社会

环境，各部门各行业要与计生部门紧密配

合，对计划生育进行综合治理。目前，可供

操作的一个办法是：从对国家的宏观人13政

策和群众的微观利益进行协调入手，由各有

关部门对与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的其他经济社

会政策和法规进行调整或制定新的政策、法

规。这些政策和规定，都应有利于改善按政

策和规定可以生育者的经济社会条件，有利

于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限制早婚早育、多生

劣生，以此来转变农民的生育意愿，引导人

们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这些政策主要是：

1．土地管理政策。农民以土地为本，故

应首先抓住土地分配与计划生育挂钩这一牛

鼻子。例如，对现行责任田进行调整，只生

一个孩子领证、上环、不再生二胎的，除给

小孩应得的一份外，再奖给一个人份的责任

田；计划内生二胎并做了结扎手术的，两个

孩子照样分地，若以后再生则扣回一个人份

的耕地。对超生人13永===f：分给责任田和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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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地管理部门要将此纳入土地管理法。

2．养老保障政策。建立农村老年保障体

制，推行养老保险或建立养老基金，强化社

会养老或个人积蓄养老，以逐步淡化“养儿

防老，，的观念。计划生育部门、民政部门、

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做好这

一工作。

3．捉村税收政策。目前我国农业税按照

地亩及其等级计征，这不利于控人口的增

长。国家应采取一定措施，使之与人口发展

联系起来，如地亩税改为人头税，以人口计

征。农村的其他社会负担也应以人13计征。

独生子女免税，超生人1：1双税，使之成为调

节人口生产的杠杆。

4．捉村致富政策。在农村要帮助独生子

女户和二女结扎户先富起来。对这两种户，

实行信贷资金优先扶持。紧俏生产资料优先

供应，农业科技知识传播优先服务。在生产

上优先搞好这两种户的社会化i服务，如耕

种、田间管理、收割、运输等，贫困地区的

扶贫开发要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按政策规定

生育者予以扶持，特别要把以上两种户作为

重点扶持对象，对超生户不予扶持o

5．就业政策。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办理的

各种审批手续，如个体工商户登记换证，外

出务工经商开具证明，乡镇企业招工等等，

必须由计划生育部门签署“不违犯计划生育

政策"为前提条件。在招生、招工、劳动工

资、工作分配、干部选拔等方面，要保护妇

女合法权益，实行男女平等，特别对二胎以

内的纯女户要有明显的倾斜政策。在农村试

行建立就业审查制度，政府对农民子女就业

规定某些标准，如最低年龄、文化程度等，

以促进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抑制农民的超

生行为。

6．婚姻管理政策。《婚姻法》提倡晚婚

晚育，根据目前人口生产情况，应制定相应

的晚婚晚育管理细则，女不到23岁不得结

婚，不到25岁不得生育(可用宅基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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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保障社会化：走出我国农村人口困境的理性抉择

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夏海勇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人1：1控制工作步履愈

益艰难， 。c人口失控’’一词屡屡见诸于报

湍，为了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盲目增长，

各级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弹精竭虑，其宣传

声势之大，人、财、物投入之多，惩罚措施

之严，不可谓不深入人心，然而却并未出现

人们所希望出现的效果。农村人口“超生"

之风近年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什么一向以淳朴、善良著称于世的中

国农民，为了生儿育女，甘受严厉的经济惩

罚，竟那么顽强，那么执拗?这使我f『]不能

不对农民兄弟的生育动机及其存在价值作重

新的审视和认识。

一、“养儿防老”：主导农民“超生"

行为的根本动因

多年来，我们总是将农民的“超生”心

态斥之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作祟。不

可否认，在一部分农民尤其是老年农民的头

脑中“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存在甚至相当

顽固，但是，江苏的调查结果表明， “传宗

接代”在大多数青年一代农民的头脑中，早已

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与“孝道”相联系的“传

宗接代"了，更多的却是与经济关系相联

系。首先，目前进入婚育年龄的青年夫妇，

相当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出生或度过

少年时期的，与“孝道"相联系的“传宗接

代"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

什么烙印；其次，已婚的年轻一代，核心家．

庭占60％以上的比例，即使是“三代同堂”，

父母等老一辈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已大为削

弱，实行承包后，老一辈的传统的“传宗接

代"观念对拥有高于父辈经济收入，并在家

庭中已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甚至掌握家庭收入

分配大权的儿、媳来说，并无多大的约束

力；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形势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离土离乡，

大众传播工具的逐渐普及，青年农民见世

面、开眼界的机会的增多，强有力地冲击着

农村的一切陈旧观念，与“孝道"相联系的

“传宗接代”思想在青年农民中已并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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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制约)。另剑女宗落户要住户口落实、责

任田分配、。宅甚地划分、遗产继承等方面予

以优待和深护，消除有女无男户产生的后顾

之忧。结婚登记可由民政部门转归计划生育

部门，便于晚婚晚育的集中管理。

7．教育政策。教育部门应制定向农民进

行人口教育的法规。农村中学要开人口课，

宣讲人口基础知识。每个乡镇应建立一所人

口夜校，每个农民要轮流进人口夜校学习，

接受国策教育和计划生育的科学知识教育，

并做出对不接受教育者进行处置的规定。

四、实施措施

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涉及到全社会的各方

面。建议中央和各省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

导，组织各有关部门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对

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调

查研究，提出调整方案或制订新方案，再由

有关的决策机构按应有程序进行调整或制

订。一经决定，各有关部门就应坚决执行，

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计划生

育的良好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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